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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zjfg/2021-05/07/content_763a31ff84b04340a55db89
26e3bb413.shtml） 

 

附錄 

 

生态环境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计算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排放量的排污系数和物料衡算方法的公告 

生态环境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6 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进一步规范因排放污染物种类多等原因不

具备监测条件的排污单位应税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现公告如下： 

一、属于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适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

规范中规定的排（产）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计算应税污染物排放量；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未规定相关排（产）污系数的，适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的排

（产）污系数方法计算应税污染物排放量。 

二、不属于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适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规定

的排（产）污系数方法计算应税污染物排放量。 

三、上述情形中仍无相关计算方法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制定抽样测算方法。 

四、本公告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发布计算污染物排放量的排污系数和物料

衡算方法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81 号）同时废止。《财政部 税务总局 生态环

境部关于环境保护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23 号）第一条第二款同时改按本公告规

定执行。 

生态环境部将适时对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的排（产）

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进行制修订，排污单位自制修订后的排（产）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实

施之日的次月起（未明确实施日期的，以发布日期为实施日期），依据新的系数和方法计算应

税污染物排放量。 

特此公告。 

 

附件：1. 生态环境部已发布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清单 

2. 生态环境部已发布的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排（产）污系数清单 

 

 

生态环境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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